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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废物信息公示
序
号

类别 代码 名称 危废管理名录内容 产生车间/部门 危险特性 去向

1

HW02

271-001-02 釜残 化学合成原料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蒸馏及反应残余物 API 毒性

佛山市和利
环保科技有
限公司、
广西隆码清
松环保固废
回收有限公

司

2 271-002-02 废母液
化学合成原料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母液及反应基废

物
API 毒性

3
271-003-

02
废活性炭

化学合成原料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脱色过滤
介质

API 毒性

4 272-005-02 报废药品 化学药品制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产品及原料药
API、OSD、INJ、RA、
QC、LD、研发中心、采

购
毒性

5 271-005-02 报废原料 化学合成原料生产过程中的废弃产品及中间体 API 毒性

6 272-005-02 药尘 化学药品制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产品及原料药 API、OSD、INJ 毒性

7 HW03 900-002-03 废药物
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失效、变质、不合格、淘汰、

伪劣的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
OSD、INJ、QC、LD 毒性

8
HW06

900-401-06
废有机溶剂
（二氯甲
烷）

工业生产中作为清洗剂、萃取剂、溶剂或反应介质使
用后废弃的四氯化碳、二氯甲烷、1,1-二氯乙烷、1,2-
二氯乙烷、1,1,1-三氯乙烷、1,1,2-三氯乙烷、三氯乙
烯、四氯乙烯，以及在使用前混合的含有一种或多种

上述卤化溶剂的混合/调和溶剂

API、EHS
毒性、易燃

性

9 900-402-06
废有机溶剂
（甲苯、丙

工业生产中作为清洗剂、萃取剂、溶剂或反应介质使
用后废弃的有机溶剂，包括苯、苯乙烯、丁醇、丙酮、

AP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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酮） 正己烷、甲苯、邻二甲苯、间二甲苯、对二甲苯、1,2,4-
三甲苯、乙苯、乙醇、异丙醇、乙醚、丙醚、乙酸甲
酯、乙酸乙酯、乙酸丁酯、丙酸丁酯、苯酚，以及在
使用前混合的含有一种或多种上述溶剂的混合/调和

溶剂

10 900-404-06
废有机溶剂
（甲醇）

工业生产中作为清洗剂、萃取剂、溶剂或反应介质使
用后废弃的其他列入《危险化学品目录》的有机溶剂，
以及在使用前混合的含有一种或多种上述溶剂的混合

/调和溶剂

API

11 900-409-06 物化污泥
900-401-06、900-402-06、900-404-06 中所列废有
机溶剂再生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浮渣和污泥

（不包括废水生化处理污泥）
EHS 毒性

12

HW08

900-217-08 废润滑油
使用工业齿轮油进行机械设备润滑过程中产生的废润

滑油
EE

毒性、易燃
性

13 900-218-08 废液压油 液压设备维护、更换和拆解过程中产生的废液压油 EE

14 900-219-08 废冷冻机油
冷冻压缩设备维护、更换和拆解过程中产生的废冷冻

机油
EE

15

HW49

900-039-49 废弃活性炭

烟气、VOCs 治理过程（不包括餐饮行业油烟治理过
程）产生的废活性炭，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脱色（不
包括有机合成食品添加剂脱色）、除杂、净化过程产

生的废活性炭

EHS、QC 毒性

16 900-041-49 废包装物
含有或沾染毒性、感染性危险废物的废弃包装物、容

器、过滤吸附介质
API、OSD、INJ、QC、

LD等
毒性、感染

性

17 900-047-49 检测废物
生产、研究、开发、教学、环境检测（监测）活动中，
化学和生物实验室（不包含感染性医学实验室及医疗

QC、研发、EHS
毒性、腐蚀

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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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化验室）产生的含氰、氟、重金属无机废液及无
机废液处理产生的残渣、残液，含矿物油、有机溶剂、
甲醛有机废液，废酸、废碱，具有危险特性的残留样
品，以及沾染上述物质的一次性实验用品（不包括按
实验室管理要求进行清洗后的废弃的烧杯、量器、漏
斗等实验室用品）、包装物（不包括按实验室管理要
求进行清洗后的试剂包装物、容器）、过滤吸附介质

等

18 900-999-49 报废化学品
被所有者申报废弃的，或未申报废弃但被非法排放、
倾倒、利用、处置的，以及有关部门依法收缴或接收
且需要销毁的列入《危险化学品目录》的危险化学品

QC、研发、LD
毒性、腐蚀

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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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危险废物管理部门及责任人

API
责
任
人
：
廖
文
斌

OSD
责
任
人
：
张
玉
涛

INJ
责
任
人
：
罗
丹
凤

RD
责
任
人
：
郝

超

EHS
责
任
人
：
申
西
俊

EHS 条线负责人：程琳

EHS 负责人：申西俊

QC
责
任
人
：
吴

刚

药
政
事
务
部
：
蒋
虹

LD
责
任
人
：
葛

蓓

EE
责
任
人
：
吴

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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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责任制度

责任 组织职位 姓名 工作职责

主要

负责人
组长 卢平

一、对公司环境保护和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

负全面的领导责任。二、全面组织贯彻落实国

家危险废物管理工作方针、政策法令和法规。

三、审查本单位危险废物管理规章制度、文件

及污染防治计划。四、配合环保部门做好危险

废物各项监督检查工作。

EHS 管理

负责人
副组长 程琳

一、负责公司环境保护职能机构的建设，指导

和监督公司与环保部门的工作。二、审核和批

准公司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计划，危废管理制度

及各类报表。三、主持公司危险废物管理领导

小组工作，对危废污染防治工作作出决策确保

公司生产建设与危废污染防治同步协调发展。

四、组织危险废物污染事故调查，按“事故四

不放过”原则，向公司提出调查报告和处理建

议

生产管

理负责

人

副组长 钟喻海

一、协助公司负责人做好公司环境保护和危险

废物污染防治工作。二、将危废污染防治纳入

生产经营管理轨道，做到环境保护管理与生产

经营管理同时计划、布置、检查、总结和评比。

三、对生产系统开、停车和事故状态下的污染

物排放采取有效防范、应急措施，避免污染环

境；当生产经营与环境保护发生矛盾时，生产

安排要服从环境保护法律、法规的要求。

财务管

理负责

人

副组长 凌映虹
一、负责审核年度危险废物管理所需经费预算，

为危险废物管理工作提供财经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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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HS 部

负责人
组员 申西俊

一、监督危废管理部门按国家、地方环境保护

法律法规执行危废管理运行工作。二、配合危

废管理部门制定应急预案方案及应急演练。三、

建立危险废物考核制度，制定考核指标。四、

主持公司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日常工作，建立管

理档案、台账、完善管理体系，监督产废部门

的污染防治情况。五、组织贯彻和实施国家、

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，增强企业环境保护意

识，促进环境保护与生产建设同步发展。六、

确保危废收集、贮存、转移、处置活动必须遵

守国家和公司的相关规定。七、制定危废污染

环境事故应急预案，并定期组织演练。

责任部门 EHS 联系电话：0773-8983902


